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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立臺中教育大學半年全時教育實習通訊【114 年 12 月號】 

 114 學年度第 1 學期半年教育實習學生注意事項 

以下說明請各位實習學生互相轉知提醒同班同學。 

 

壹、114年第一學期半年教育實習返校座談 

一、依教育部相關辦法規定，實習學生每月須出席師培大學之返校座談。本學期教育實

習 12 月返校座談日期如下。 

(一) 小教類科： 

日期 時間 主題 講師 地點 

114/12/12 
(五) 

10:00-11:00 

教育實務專題講座 

校友分享實習心得暨考
試準備 1 

臺中市南屯區大新
國小 袁方苓老師 

求真樓1樓 

K101 音樂廳 

11:00-12:00 

教育實務專題講座 

校友分享實習心得暨考
試準備 2 

國立臺中教育大學
附設實驗國民小學 

周昀暉老師 

13:30-16:20 
指導教授與實習學生各

班座談 4 
各班導師 各班自訂 

 

(二) 中等類科： 

日期 時間 主題 講師 地點 

114/12/12 
(五) 

10:00-11:00 

教育實務專題講座 

校友分享實習心得暨考
試準備 1 

國立中興大學附屬
臺中高級農業職業
學校 鄭閔尹老師 求真樓6樓 

K609 會議室 

11:00-12:00 

教育實務專題講座 

校友分享實習心得暨考
試準備 2 

臺中市立豐東國民
中學 鄭凱元老師 

13:30-16:20 
指導教授與實習學生各

班座談 4 
各班導師 各班自訂 

 

(三) 幼兒園類科： 

日期 時間 主題 講師 地點 

114/12/12 
(五) 

10:00-12:00 
現職教師教學實務經驗

傳承 

臺中市潭子國小附
設幼兒園 

曾子玲主任 

求真樓4樓 

K401 會議室 

13:30-16:20 
指導教授與實習學生各

班座談 4 
各班導師 各班自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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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四) 特殊教育類科： 

日期 時間 主題 講師 地點 

114/12/12 
(五) 

10:00-11:00 

教育實務專題講座 

校友分享實習心得暨考
試準備 1 

臺中市東區大智國
小不分類巡迴班  

黃琪婷老師 求真樓1樓 

K107 演講廳 

11:00-12:00 

教育實務專題講座 

校友分享實習心得暨考
試準備 2 

高雄市仁武區登發
國小學前巡迴班 

蔡珮禎老師 

13:30-16:20 
指導教授與實習學生各

班座談 4 
各班導師 各班自訂 

 

二、半年教育實習增能研習 

本學期第 3 場次半年教育實習增能研習，將於 114 年 12 月 12 日下午辦理，全程參

與者核發 3 小時研習時數，請報名同學準時參加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報名連結 

講師介紹： 

黃慧瑜老師，現職高雄市勝利國小，超過 25 年資歷，為翻轉教育

專欄作家，辦理多場次班級經營與親師溝通講座，著有「班級經

營理論與實務～Dr.顏與小魚兒的對話」，並擔任教甄試教口試輔

導課程師資。 

 

三、各班導生座談時間敬請自行安排地點，如欲於上述時間以外日期安排返校座談者，

請聯繫本處進行發文。 

四、實習學生因故不克參加返校座談者，請填寫返校座談請假單，格式請參考實習手冊，

上傳拍照掃描檔至 Google 表單：https://forms.gle/rhnuAhkmHxvepV5A6，並親自通

知指導教授請假事宜，無故缺席者將提供輔導教師及指導教授列入教育實習整體表現

評量參考。 

五、本處保有調整返校座談辦理方式及時程之權利，請依本處網站最新公告及 E-mail 通

知為主。 

六、有關本學期半年教育實習成績評量，實習學生實習任務、教學演示評量表之上傳截止

期限為 114 年 12 月 31 日；實習平臺的設定期限為 115 年 1 月 10 日係利於同學若經

輔導教師或指導教授建議後得以更新上傳檔案，並非最後繳交截止日。請各位同學務

必準時於 12月 31日前上傳實習任務，以免影響教師評量流程。 

七、本校實習指導教師及實習機構輔導教師評量期限為 115 年 1 月 10 日，實習機構覆核

期限為 115 年 1 月 15 日，本處將於 12 月底前發文至實習機構，並另行通知指導教師

進行線上評量，請各位實習學生務必留意截止期限。 

13:30-16:30 親師溝通講得巧 班級經營不煩惱 高雄市勝利國小黃慧瑜老師 K401會議室 

https://forms.gle/rhnuAhkmHxvepV5A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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八、半年教育實習成績評量常見問題公告：（※請務必詳閱※） 

https://tecs2020.ntcu.edu.tw/front/QA/edupraQA/news.php?ID=bnRjdV90ZWNzJmVkdX

ByYVFB&Sn=246 

 

貳、第一張合格教師證書申請流程預告（本學期正在實習且已通過教師資格考試者適用） 

一、(必讀)第一張合格證書申請及範例說明，請至以下連結下載： 

https://tecs2020.ntcu.edu.tw/front/down/123456/edupra/archive.php?ID=e798d57bfb701de

c15a09dd0365d6046 

二、自 107 年 10 月修法通過後，新版教師證書皆為 A4 橫式雙語證書，申請人需自行檢

附申請書及相關附件送交師培大學，統一函送教育部核發證書，約需 42 個工作天時

間，請耐心等候。 

三、為加速教師證審查流程，各位同學得於 115 年 1 月 9 日至 1 月 31 日間預先送件申請

（自 2 月 1 日開始辦理），以利本校預先審查作業。為符合先實習後考試之流程，教

師證書申請表日期請統一填寫 115年 2月 1日；2月 1日後才送件申請者，請依實際

送件日填寫日期。各位同學如有大學畢業證書、護照等文件更名或遺失需要換補發，

請務必提早向相關單位提出申請，以免影響您的權益。 

四、請各位同學務必詳閱申請注意事項及附件範例說明，閱讀後有任何問題請先來電洽詢，

以免因誤繕缺漏反覆退件延宕時程，而影響個人權益。 

 

參、114 年度教育實習歷程檔案競賽預告 

一、本處預計於 115 年 3 月舉辦半年教育實習生實習檔案競賽，參加資格者為 114 年 2 月

及 8 月實習生，請有意參加競賽之同學依教育部教育實習績優獎格式製作檔案，俾憑

辦理甄選事宜。競賽格式、相關資訊請參閱實習手冊。 

二、得獎同學可獲 1000 元至 3000 元不等之禮券獎金，校內競賽優勝者，將代表本校參加

教育部教育實習績優獎，獎金高達 2 萬元新台幣，歡迎踴躍參與。 

 

肆、各位同學如有意觀摩他人之教學演示欲申請公假，相關流程說明如下： 

一、各位同學如有意觀摩他人之教學演示欲申請公假，敬請取得輔導教師及指導教授同意

後(每人以 1 場次為原則)，以實習分班為單位推派一位代表，彙整填寫實習學生教學

演示互相觀摩時程表。 

二、為以利發文流程，申請表敬請於觀摩前至少七個工作天 E-mail 至本處信箱

intern@mail.ntcu.edu.tw 收，信件主旨範例：【申請教學觀摩公文】幼教 1 班，以利本

處發文。 

三、非重大或不可抗因素者，每班以申請一次為限，恕不受理個別申請；並請務必確認觀

摩時程地點正確無誤，以免重複發送訂正公文，影響實習機構之觀感。 

四、表單下載網址： 

    教學演示互相觀摩 

 

https://tecs2020.ntcu.edu.tw/front/QA/edupraQA/news.php?ID=bnRjdV90ZWNzJmVkdXByYVFB&Sn=246
https://tecs2020.ntcu.edu.tw/front/QA/edupraQA/news.php?ID=bnRjdV90ZWNzJmVkdXByYVFB&Sn=246
https://tecs2020.ntcu.edu.tw/front/down/123456/edupra/archive.php?ID=e798d57bfb701dec15a09dd0365d6046
https://tecs2020.ntcu.edu.tw/front/down/123456/edupra/archive.php?ID=e798d57bfb701dec15a09dd0365d6046
https://tecs2020.ntcu.edu.tw/download.php?dir=archive&filename=161e7dcffe308eb71d627fa73e2112b5.xlsx&title=%E5%9C%8B%E7%AB%8B%E8%87%BA%E4%B8%AD%E6%95%99%E8%82%B2%E5%A4%A7%E5%AD%B8%E6%95%99%E8%82%B2%E5%AF%A6%E7%BF%92%E5%AD%B8%E7%94%9F%E6%95%99%E5%AD%B8%E6%BC%94%E7%A4%BA%E4%BA%92%E7%9B%B8%E8%A7%80%E6%91%A9%E6%99%82%E7%A8%8B%E8%A1%A8-%E7%94%B3%E8%AB%8B%E5%85%AC%E5%81%87%E7%94%A8-%E6%95%99%E8%82%B2O%E7%8F%AD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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伍、114 學年度落實教育實習輔導工作計畫補助實習機構業務費 

一、依據「教育部補助師資培育之大學落實教育實習輔導工作要點修正規定」，按輔導實

習學生人數補助教育實習機構業務費，每輔導一位學生合計補助 14,000 元為上限(中

等學校本土語類科實習學生 22,000元為上限)，補助項目僅實習輔導教師指導費 12,000

元(中等學校本土語類科實習學生 20,000 元)、辦理實習學生教學演示專家學者指導費

2,000 元，不得互相流用，亦不得流用至其他項目。（※本校教育實習指導教授不得支

領此項費用） 

二、本處已於 114 年 10 月 14 日臺中大學師培字第 1141060586 號函，通知實習機構依公

文說明申請此項經費。申請表件及範例下載網址： 

https://tecs2020.ntcu.edu.tw/front/down/archive.php?ID=88612825fd0003f6ba63c630b404

07ee 

路徑：半年教育實習/教育實習機構，下載 word 檔案。 

 

敬請實習機構於辦理完成教學演示後，並於 115年 1月 15日前免備文掛號郵寄以下

文件至本校辦理請款： 

(一) 補助教育實習機構業務費申請表 

(二) 原始支出憑證簿清單 

(三) 原始支出憑證正本（含黏貼憑證用紙、輔導教師領據） 

 

陸、實習學生獎助金撥款說明 

一、有關本學期教育實習學生每月 10000 元之實習獎助金，以及清寒實習學生助學金，預

計於每月底送件進行核撥該月獎助金，於下個月中旬前入帳，不再另行通知，請各位同學

留意帳戶受款情形。 

九、請各位同學注意教育部補助規定如下： 

（一）受補助者，以補助一次為限，不得重複申請補助。 

        （二）實習當月請假超過十日者，該月不予補助，並請主動告知師培處。 

        （三）中止實習者，應停止補助。但其重新申請實習後，得申請未曾受領補助之月分。 

（四）延長實習之月分，不予補助。 

（五）清寒實習學生助學金得同時請領。 

（六）參加國外教育實習計畫者已請領生活費者，執行期間不得重複受領實習獎助金。 

 

柒、教育實習常見問題連結 

一、半年教育實習教育實習常見問題： 

https://tecs2020.ntcu.edu.tw/front/QA/edupraQA/news.php?ID=bnRjdV90ZWNzJmVkdX

ByYVFB 

二、教師資格考試合格申請教師證流程： 

https://tecs2020.ntcu.edu.tw/front/QA/certificate/news.php?ID=bnRjdV90ZWNzJmNlcnR

pZmljYXRl 

https://tecs2020.ntcu.edu.tw/front/QA/edupraQA/news.php?ID=bnRjdV90ZWNzJmVkdXByYVFB
https://tecs2020.ntcu.edu.tw/front/QA/edupraQA/news.php?ID=bnRjdV90ZWNzJmVkdXByYVFB
https://tecs2020.ntcu.edu.tw/front/QA/certificate/news.php?ID=bnRjdV90ZWNzJmNlcnRpZmljYXRl
https://tecs2020.ntcu.edu.tw/front/QA/certificate/news.php?ID=bnRjdV90ZWNzJmNlcnRpZmljYXRl

